附件5

“四新经济”市场主体违法行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清单
	领域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情形
	法律依据

	（一）违反企业登记、审批等市场准入登记管理规定
	1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
	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二）违法行为轻微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三）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不存在重大过失的；

（五）违法行为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

（六）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者实施违法行为的；

（七）其他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条规定，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

	
	3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材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材料的，由公司登记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

	（二）违反广告管理规定
	4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一条，广告使用引证内容未标明出处的。
	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二）违法行为轻微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三）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不存在重大过失的；

（五）违法行为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

（六）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者实施违法行为的；

（七）其他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二）广告引证内容违反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5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涉及专利的广告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的。

	（三）违反计量管理规定
	6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第二款，使用强制检定计量器具的单位或个人，未按规定向当地县（市）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周期检定的。
	根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通则》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

（二）违法行为轻微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

（三）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四）当事人有充分证据证明不存在重大过失的；

（五）违法行为人因残疾或者重大疾病等原因生活确有困难的；

（六）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者实施违法行为的；

（七）其他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规定，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价格管理规定
	7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经营者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并大幅度提高价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四十条 经营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8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误导消费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第四十条 经营者有本法第十四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